
附件5

生态保护2025年行动计划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措施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一、生态环境质量状况目标

1 目标任务 全市及各区生态环境质量指数(EI)力争稳中向好。 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
各区政府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园林绿化局

市水务局
市农业农村局

二、强化生物多样性保护

2 强化工作
机制

生态涵养区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协调工作机制,鼓
励其他区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协调工作机制。统筹
提升生态环境质量,推进生态保护修复监管工作。

年底前 相关区政府 ———

3 加强监测
评估

按照国家相关技术规范,结合实际选取典型区域,开
展生物多样性观测工作。 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 相关区政府

4
强化外来
入侵物种

防控

加强全市农业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开展农业外来入
侵物种常态化监测。做好引进植物审批监管和美国
白蛾等外来入侵物种的监测与综合治理。

年底前 市农业农村局
市园林绿化局

市水务局
市生态环境局

5
保护重点
生物遗传

资源

推进国家植物种质资源库建设,推动构建市级林草
种质资源库体系,持续开展林草种质资源收集工作。 年底前 市园林绿化局 相关区政府

加强重点农作物、畜禽、水产等种质资源保护。 年底前 市农业农村局 相关区政府

6 加强执法
检查

依法查处破坏陆生野生动植物资源及栖息地、侵占
和破坏林木种质资源等违法行为。对陆生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交易进行监督检查。

年底前 市园林绿化局 市公安局
市市场监管局

依法查处破坏水生野生动植物资源及栖息地、侵占
和破坏农作物种质资源以及擅自引进、释放、丢弃外
来物种等违法行为。对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交易
进行监督检查。

年底前 市农业农村局
市园林绿化局

市公安局
市市场监管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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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措施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三、维护生态空间格局稳定性

7
加强重要
生态空间
监督管理

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研究制订北京市加强生态
空间监督管理相关制度,细化生态保护红线内用地
管理要求。严格落实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加强生态
保护红线内临时用地管理。
组织开展生态保护红线人类活动问题线索核实处
理。

年底前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生态环境局

朝阳区政府
海淀区政府
丰台区政府

石景山区政府
门头沟区政府
房山区政府
通州区政府
顺义区政府
昌平区政府
大兴区政府
平谷区政府
怀柔区政府
密云区政府
延庆区政府

———

编制全市自然保护地体系发展规划,推动建设首都
特色自然保护地体系。严格自然保护地监督管理。
开展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督工作,强化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的人类活动遥感监测和监管。

年底前 市园林绿化局
市生态环境局

海淀区政府
丰台区政府

石景山区政府
门头沟区政府
房山区政府
顺义区政府
昌平区政府
大兴区政府
平谷区政府
怀柔区政府
密云区政府
延庆区政府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水务局
市交通委

市文化和旅游局

各相关区进一步加强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的
日常管理和例行巡查,开展人类活动问题的监测、核
查、整改;严格查处不符合空间管控要求的违法违规
行为。

年底前

朝阳区政府
海淀区政府
丰台区政府

石景山区政府
门头沟区政府
房山区政府
通州区政府
顺义区政府
昌平区政府
大兴区政府
平谷区政府
怀柔区政府
密云区政府
延庆区政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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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措施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8
加强资源
开发利用
活动监督

加大对矿产资源私挖盗采活动的打击力度,严格查
处非法开采违法行为。落实联动执法工作机制,强
化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效衔接,对涉嫌违法犯
罪问题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年底前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相关区政府 市生态环境局

9
统筹推进
实施生态
保护修复

对全市已关停矿山实施生态修复,全面完成全市“十
四五”期间总面积约1373公顷的废弃矿山治理任
务。

年底前

丰台区政府
门头沟区政府
房山区政府
顺义区政府
昌平区政府
平谷区政府
怀柔区政府
密云区政府
延庆区政府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园林绿化局
市水务局

市生态环境局

严格实施京西山水工程,因时因地制宜,科学开展修
复,有效提升工程区生态系统质量与服务功能。开
展工程区生态系统要素调查、评估,并定期报告实施
进展。

持续推进
门头沟区政府
房山区政府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财政局
市生态环境局
市园林绿化局

市水务局

推进园林绿化“增绿提质”,平原地区森林覆盖率达
到32%,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45%。
推进自然带营建工作,建设生态保育小区100处,推
进平原生态林养护经营示范区70处。新增口袋公
园及小微绿地30处。

年底前 市园林绿化局
各区政府

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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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措施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9
统筹推进
实施生态
保护修复

在满足防洪排涝安全的前提下,对具备条件的硬质
化河湖岸线进行自然化改造和生态修复,恢复自然
岸线,并加强河湖现状自然岸线保护。

年底前 市水务局 相关区政府 ———

推动建设温榆河等高品质森林湿地公园;营建森林
湿地复合系统,推进密云新城子镇大角峪西沟小微
湿地示范区建设。

年底前 市园林绿化局 相关区政府 ———

开展立体绿化,有效提升绿视率。推进建筑物墙面、
围栏、围墙垂直绿化,优化乔灌草立体结构;推进试
点花园示范街区建设;结合老旧小区改造,持续推动
花园住区建设;开展绿视率调查监测,科学评价生态
建设成效。

年底前
市园林绿化局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市生态环境局

各区政府
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10 加强生态
监测

推动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建设,提升区域综合
生态监测能力。 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
密云区政府

门头沟区政府

怀柔区政府
延庆区政府

四、促进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

11
推进区域
生态协同

治理

推进京津冀生态协同治理,推动燕山—塞罕坝国家
公园、潮白河国家森林公园规划建设。 年底前 市园林绿化局

昌平区政府
怀柔区政府
密云区政府
延庆区政府
通州区政府

———

加大京津冀联合工作力度。积极推进京津冀林木良
种备案互认工作,协同防控美国白蛾、松材线虫等有
害生物。

年底前 市园林绿化局
各区政府

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市公安局

12
推进城市
副中心生
态建设

加强大运河等水系岸线生态功能维护,提高区域生
态系统稳定性。 年底前 市水务局 通州区政府 ————

15
—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措施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12
推进城市
副中心生
态建设

以生态修复和生态示范为重点,在潮白河和北运河
之间共建大尺度生态绿洲,推动通州区与河北省廊
坊北三县交界地区生态绿带规划落地实施。

年底前 市园林绿化局
市水务局

城市副中心党工委
管委会

通州区政府
———

13
开展生态
环境质量

评价

开展生态环境质量评价,并对社会公布评价结果,客
观反映生态环境质量状况及变化趋势。 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 各区政府

组织对生态用地变化线索开展实地核查,提升生态
保护精细化水平。 年底前 各区政府 市生态环境局

14

开展
GEP-R
核算和
应用

以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GEP-R)不降低为底
线,稳步推进 GEP-R核算结果在全市横向交换补
偿中的应用,实现保护同责,发展共享。

年底前 市发展改革委

市生态环境局
各区政府

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实施《北京市生态系统调节服务价值(GEP-R)核
算方案》,统筹做好2024年度全市及各区 GEP-R
核算工作。

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

市发展改革委
市规划自然资源委

市水务局
市农业农村局
市园林绿化局

市统计局
市气象局
各区政府

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优化以生态贡献为导向的纵向生态补偿,做好 GEP
-R在生态涵养区综合性生态保护补偿中的应用,
并逐步提高与 GEP-R挂钩的补偿资金比例,提高
生态贡献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

年底前 市财政局

市生态环境局
门头沟区政府
房山区政府
昌平区政府
平谷区政府
怀柔区政府
密云区政府
延庆区政府

—
25

—



序号 重点任务 工作措施 完成时限 牵头部门 主责单位 协办单位

15
深化生态
文明示范

创建

按照国家部署,指导具备条件的区开展生态文明建
设示范区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以下简称“两山”基地)创建工作,培育示范样板。

年底前 市生态环境局 相关区政府 ———

已获得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称号的区,根据生态文
明建设规划,落实年度目标任务和工程项目,努力提
高示范水平。已获得“两山”基地称号的区,根据“两
山”基地建设实施方案,落实年度目标、任务和工程
项目,提升“两山”转化成效。

持续推进

朝阳区政府
海淀区政府
丰台区政府

门头沟区政府
昌平区政府
平谷区政府
怀柔区政府
密云区政府
延庆区政府

———

推动落实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后评估长效机制。各相
关区根据后评估结果,进行问题分析、对策研究、典
型挖掘和总结提升,巩固创建成果。

持续推进 市生态环境局

朝阳区政府
海淀区政府
丰台区政府

门头沟区政府
昌平区政府
平谷区政府
怀柔区政府
密云区政府
延庆区政府

———

—
35

—


